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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9E_E5_B8_82_E5_c67_275209.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加强城市重点区域的规划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兰州市城

市总体规划，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重

点区域内制定城市规划，实施规划管理，进行土地开发利用

和各项城市建设，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

区域是指：（一）兰州市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新城区

；（二）黄河兰州市区段及其两岸地区；（三）主要的城乡

结合部；（四）南北两山面城部分；（五）城市主要出入口

；（六）重点绿地和公园；（七）广场、干道及主要道路交

叉口。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重

点区域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五条 重点区域的规划，经市

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报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重点区域内的详细规划和城市设

计，应突出兰州的山水城市特色，在城市设计中重点突出天

际轮廓线、建筑形式、建筑色彩等。 第六条 重点区域内的各

项规划和城市设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 第七

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对重点区域内的规划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并由市人民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告。 第二章 规划要求 第八条 在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

、扩建建筑物时，退规划主干道红线：多层不少于6米，高层

不少于10米，重要公共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适当增加。建筑

物退四周地界，按国家规范规定的建筑物间距的一半控制。 



第九条 重点区域内的住宅建筑及其他建筑间距除符合防火、

卫生、环保、工程管线敷设和建筑保护等规定外，必须保证

建筑物的日照间距，具体要求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制定。 第十条 在重点区域内沿城市主干道及广场周围建设

，建筑面积在6000平方米以上的，应临道路或广场设置绿地

和开放性空间。 第十一条 重点区域城市道路两侧建筑物的立

面造型应符合街景规划，外墙面和屋顶应按规划部门的要求

进行装饰和绿化。建筑物长度不宜超过80米，住宅的单元出

入口不得临街，确需设在临街一侧的，建筑物必须后退道路

红线10米以上。 第十二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公园周围

应修建通透性围墙。围墙退规划道路红线不少于0．5米，高

度不超过1．8米，退出部分应进行绿化。 第十三条 金城关、

白塔山、中山桥北侧、白云观等文物古迹周围，不得修建与

旅游、商业、服务业无关的建筑。金城关国民中学至烧盐沟

之间的建筑应以低层为主，其建筑体量、造型、风格色彩应

与白塔山公园古建筑群相协调。 第十四条 黄河兰州市区段两

岸、市区主干道两侧及广场、公园周围的建筑，应进行夜景

亮化，夜景亮化设计要与建筑设计同时进行。 第十五条 黄河

兰州市区段两岸、市区主干道两侧及广场、公园周围的商业

建筑应设置精致和谐的橱窗式广告，楼面及屋顶广告应与周

围环境相协调，不得破坏建筑物整体形象。 第十六条 在重点

区域内的供电、通讯管线建设应地下敷设，现有的架空线路

应逐步改造严禁向黄河内开设新的污水排出口。现有排向黄

河及河洪道的污水排出口，必须逐步改造，实行雨污分流。 

第十七条 南北两山面城部分应以绿化为主，不得在坡地和小

于1000平方米的台地上建设与绿化无关的建筑，1000平方米



以上的台地上的建筑用地规模不得超过总台地用地面积的20

％。所有建筑应依山就势，以低层园林式小品建筑为主，不

得破坏山体的轮廓线，建筑形式、风格、色彩应与周围景观

协调统一。 第三章 规划管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

批准不得擅自在重点区域内从事挖砂取土、采石、填围水面

、堆弃废渣和垃圾以及其他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 第十九条 

在规划绿地、公园、广场、河洪道内严禁修建与绿化、公园

、广场、河洪道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河洪道上严禁

覆盖建筑物。在南北滨河路绿化带内禁止新建与其性质无关

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条 城市干道两侧和广场、公园、

重要公共场所周围，不得修建垃圾台、锅炉房、烟囱、有污

染的厂房等影响环境和市容、市貌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

十一条 在东方红广场周围不得修建与广场性质无关的建筑物

、构筑物。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主要出入口公路两侧20米范围

内，除交通附属设施外不得修建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在20

米范围以外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必须报经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在市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民（居民

）建房、乡镇企业建设等，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

理，所有的建设项目由区、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后报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